
在
不土

.，.ê.、
~ 
日

二L

作
與
社
會
學
合
家
中

s 

和L

立三

學
各
與
社
會
學
-
替
之
,6... 
c 

本
文
作
者
曾
任
其
間
威
斯
康
辛
大
學
開
m戶
口
，

已
戶
戶
叩
門
。
校
區
社
會
且
作
品
示
助
缸
，
現
為
臨
床

U
M

猩
治
療
素
。

本
文
係
一
項
「
任
教
於
合
系
的
社
工
學
者

與
社
會
學
者
之
祠
的
合
作
臨
街
突
」
之
間
卷
分

析
的
結
果
，
其
主
要
說
現
擱
下

•• 

ω
除
了
較
大
的
學
系
中
的
社
工
學
者
外
，
一
按
說
來

兩
學
科
的
執
教
者
都
還
傾
向
於
共
同
工
作
。

的
社
工
學
者
中
，
比
較
積
極
參
與
研
究
工
作
者
，
比

不
參
與
研
究
者
更
傾
向
於
合
系
教
育
。

ω
對
合
系
或
分
系
的
主
張
，
會
影
響
受
試
者
對
系
內

互
動
的
認
知
。

美
國
大
學
部
社
會
工
作
的
課
程
，
大
約
有
一
半
是
開

在
綜
合
性
的
學
系
里
，
如
.. 

社
會
工
作
和
社
會
學
的
合
系

，
社
會
工
作
與
社
會
科
學
的
合
系
等
。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在

這
些
系
中
，
可
能
是
學
生
的
主
修
、
副
修
或
一
系
列
的
選

修
。
本
研
究
集
中
於
探
討
在
合
系
中
社
工
學
者
與
社
會
學

者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
此
種
關
係
遠
自
十
九
世
系
未
葉
，
兩
學
門
對
改
善
人

類
狀
況
的
共
同
關
懷
即
已
開
始
，
許
多
學
者
已
經
探
討
過

社
會
工
作
與
社
會
學
在
歷
史
上
與
在
當
代
的
關
係
。
一
般

而
言
，
他
們
指
出
這
兩
個
學
門
雖
然
在
實
用
上
和
哲
學
上

仍
有
很
強
的
關
聯
，
但
他
們
仍
走
向
分
系
的
趨
勢
。

譬
如
:
白
宮
-
E
E

認
為
社
會
學
者
與
社
工
學
者
在

早
期
的
合
作
經
不
起
時
間
的
考
驗
，
因
為
社
會
學
固
執
學

術
傳
統
，
著
重
理
論
知
識
的
累
積
，
而
社
工
學
者
，
即
使

在
學
術
機
構
的
學
院
或
大
學
者
仍
多
拉
實
務
取
向
。
他
呼

籲
開
創
「
學
者
兼
實
行
家
」
(
∞
忌
。-
R
Z
Y
E
H
E
g
m
H
m

v
一
類
的
人
才
，
以
發
揮
這
兩
個
學
門
的
知
識
。

〉
-
P
旦

E
n
F
Z
口

m
F
S
認
為
社
工
學
者
與
社
會

學
者
之
間
的
隔
閻
主
要
是
人
為
造
成
的
。
這
種
人
為
的
隔

閔
顯
示
這
兩
種
學
門
各
自
缺
乏
安
全
感
，
這
種
不
安
全
感

使
得
社
會
學
者
一
直
朝
向
「
硬
性
」
(
伊
拉
且2
2
日

2

)
的
科
學
努
力
，
而
社
工
學
者
則
企
圖
與
精
神
科
醫
師
並

駕
齊
驅
。
因
此
，
他
要
求
社
會
學
者
與
社
工
學
將
兩
者
的

區
別
置
於
一
旁
，
為
他
們
共
同
的
人
道
信
仰
探
取
一
致
的

行
動
。胃

口
口
的
。
口
指
出
在
一
八
六O
|

一
九
O
九
年
間
，
當

美
國
社
會
科
學
協
會
(
吋
F
m
w〉
g
t
r
m
戶
口
切
。
立
巳

∞
立
g
g
k
p
的
閻
明
。
立MH
H
M
。
口
)
興
盛
之
時
，
社
會
學
者
和
社

工
學
者
之
間
當
時
並
沒
有
差
異
。
然
而
，
到
一
九
二
0
年

這
兩
個
學
門
的
分
裂
已
經
發
展
出
來
，
而
且
導
致
文
獻
混

亂
的
局
面
。
到
一
九
四
0
年
代
這
兩
個
學
門
已
經
完
全
分

安 E
D 
即

已

鈺?→

h切

。r+ 
r+ 

琪午
開
H-. 
門

。口
譯芳

離
。
他
指
出
現
代
社
會
學
逐
漸
強
調
像
諮
詢
者
和
「
社
會

工
程
師
」

3
0
旦
旦

g
t
s
叩
門
)
等
實
用
的
角
色
，
加

以
在
許
多
州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職
業
的
再
分
類
，
都
增
加
這

兩
個
學
門
學
者
之
間
衛
突
的
可
能
性
。
E
g
r

和
開
口
。
∞

攀
出
「
臨
床
社
會
學
者
」
(
丘
吉
戶
口
已
切
。
丘
。
古
側
門
叩
門
的
)
人

數
逐
漸
增
加
，
這
些
一
所
謂
臨
床
社
會
學
者
係
從
文
化
相
對

論
的
思
考
模
式
來
處
理
大
組
織
和
大
團
體
的
問
題
。
他
們

同
時
也
指
出
一
此
一
百
認
為
是
專
攻
小
團
體
、
家
庭
或
個
人

的
直
接
性
問
題
的
「
諮
商
社
會
學
者
」
(
白
。
口
自
己
戶
口
問

∞
。
立
已
。
m
E
M
)的
掘
起
，
也
可
能
帶
來
社
會
學
及
社
會

工
作
間
的
衛
突
。

大
學
部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的
發
展
，
同
時
反
映
出
社
會

工
作
與
社
會
學
二
者
的
合
作
與
街
突
。
切
Z
B
Z

可
和

者
2

已
引
述
一
些
合
作
的
抽
血
由.. 

ω
在
歷
史
上
，
這
兩
學
門
過
去
會
結
合
在
一
起
。

ω
編
制
上
人
數
受
到
限
制
，
使
得
兩
學
門
不
得
不
合

系
的
選
擇
。

ω
社
會
工
作
受
到
傳
統
的
壓
力
，
而
頒
授
專
門
且
狹

隘
的
學
位
。

ω
學
生
對
這
兩
學
門
，
有
廣
泛
而
鞏
壺
的
興
趣
。

他
們
相
信
這
些
因
素
有
助
於
減
輕
由
於
兩
學
門
對
於

主
觀
因
素
的
不
同
立
場
所
導
致
的
衛
突
，
即
.. 

社
會
學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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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
調
避
免
主
觀
價
值
判
斷
，
而
社
工
學
者
卻
對
社
會
學
者

之
忽
略
主
觀
因
素
耿
耿
於
懷
。
切
門
。
自-
3和
主
呵
呵
門
戶
認
為

造
成
二
者
之
間
緊
張
情
勢
的
真
正
原
因
是
政
治
性
的
。
他

們
指
出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委
員
會
(
白
∞
者
開
)
對
核
心

課
程
設
計
的
規
定
已
愈
趨
嚴
格
，
為
的
是
在
人
力
市
場
上

，
預
測
對
學
士
級
社
工
員
的
需
求
會
有
增
加
。
這
樣
的
發

展
導
草
社
會
學
和
社
會
工
作
結
盟
的
瓦
解
而
趨
於
分
系
。

們
已
m
y口
戶
口
的
叩
門
和
∞
住
自
己
強
調
社
工
學
者
渴
望
取

得
專
業
的
自
主
固
定
一
個
主
題
。
們
已mY
D戶
口
閃
閃
門
指
出
，

到
一
九
五
0
年
代
社
會
工
作
已
經
開
始
脫
離
心
理
分
析
的

模
式
，
而
走
向
社
會
學
的
方
式
，
這
種
趨
勢
到
目
前
仍
沒

有
改
變
。
同
時
，
社
工
學
者
所
尋
求
的
自
主
性
，
是
指
對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上
能
集
中
控
制
工
作
的
本
質
，
以
及
進
入

這
項
工
作
的
管
道
。
對
大
學
課
程
支
配
權
的
爭
取
已
成
為

一
個
基
本
理
念
的
延
伸
，
那
就
是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
都
想
支
配
屬
於
他
們
自
己
的
專
業
。

巴
口
。
H

∞
E
H
H
M叩
門
列
舉
出
在
合
系
中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
會
學
者
如
何
為
了
學
取
自
主
權
和
支
配
權
而
造
成
二
者
的

緊
張
關
係
。
這
些
緊
張
關
係
的
來
諒
可
歸
納
如
下

.. 

L

過
度
的
對
原
采

的
守
門
的
佔
布
拉

(
0
3
名
。
.

ω
ω
。
ω
ω
戶
〈
仰
。
咱4廿}
H
m
M
】
M
H門
O
P
H
m
凶
戶ω
仍
心
℃
Z
P
仿
)

(
較
大
基
礎
，
較
穩
間
的
夥
伴
，
通
常
精
社

會
學
)

i
l

拒
絕
給
予
自
主
了
合
系
中
仍
保
有
高
名
望
一
代

的
權
威
;
要
求
學
生
到
另
一
學
門
習
值
不
必
要
的
課
程
。

Z

貶
低
專
業
課
程
吋
價
位
(
口
n
H
U
Z
n
E

丘
。
口
。
問

早
已
仰
的
丘
。
S
H
F
o
m
g
E
)

l
l

個
社
工
學
者
為
技
術
人
員

，
缺
乏
智
力
和
學
術

的
理
解
力
，
不
樂
意
學
生
對
方
法
課
程
的
修
習
;
拒
絕
作

實
地
訪
問
的
安
排
。

丘
地
位
的
問
題

(
2
E
Z
ω
H
ω
ω
口

2
)

|
|
專
業
化
標
擎
的
爭
議
:
社
會
工
作
碩
士
是
否
可

任
教
於
大
專
的
問
題
。
目
前
在
大
專
院
校
社
會
工
作
教
師

，
較
少
具
有
博
士
學
位
的
人
，
而
且
也
較
少
著
作
出
版
。

這
些
因
素
使
一
個
系
分
為
兩
個
層
次
，
故
很
少
社
會
工
作

者
獲
得
社
會
學
同
葷
的
肯
定
。

A
U權
力
的
問
題
(
句
。
乏
自
阿
ω
ω
口

2
)

|
|
社
工
學
者
是
系
上
的
進
者
，
對
永
久
聘
任
缺
乏

相
當
的
比
例
，
因
此
對
系
上
的
政
策
缺
乏
影
響
力
。

雖
然
文
獻
上

一
再
顯
示
社
工
學
者
與
社
會
學
者
間
有

許
多
衛
突
，
但
在
一
個
量
化
的
研
究
中
，
顯
示
這
種
衛
突

的
感
覺
，
可
能
被
誇
大
了
。
切
。
其
叩
門
和
白
白
對
任
教
於

社
工
系
的
三
百
位
社
會
學
者
所
做
的
研
究
中
指
出
，
八
O

%
的
受
訪
者
對
他
們
現
在
的
工
作
是
滿
意
的
，
九
五
%
認

為
與
同
事
的
關
係
是
友
甜
苦
的
。
不
過
他
們
發
現
四
六
%
的

受
訪
者
同
時
雖
有
社
會
工
作
碩
士
學
位
和
社
會
學
博
士
學

位
，
顯
示
這
個
研
究
的
樣
本
包
括
了
超
出
比
率
的
據
有
兩

學
門
專
長
的
專
業
人
員
。

研
究
、
方
法

本
研
究
的
目
的

，
是
在
探
究
任
教
於
合
系
中
的
社
工

學
者
與
社
會
學
者
現
行
的
關
係
。

研
究
工
具
的
發
展
分
為
兩
個
階
段
進
行
。
第
一
，
根

撥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協
會
索
引
，
選
出
至
少

聘
有
社
工
、
社
會
兩
個
學
門
中
各
有
一
位
專
任
教
師
的
學

系
，
共
列
出
合
於
此
原
則
的
一
O
六
個
大
學
社
工
系
主
任

，
並
將
開
放
性
問
卷
寄
請
這
些
一
系
主
任
填
寫
。
另
外
，
將

七
十
五
份
開
放
性
問
卷
分
別
寄
送
列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美

國
社
會
學
協
會
(
〉
∞
〉
〉
索
引
上
所
列
的
社
工
學
者
填

寫
，
合
計
一
O
O
位
受
試
者
回
覆
(
佔
五
五
﹒
二
%
)
。

這
些
資
料
不
做
統
計
分
析
，
而
是
用
來
與
已
有
的
有
關
出

版
資
料
，
共
同
列
出
一
套
有
關
在
合
系
中
，
可
能
產
生
的

十
四
種
優
點
和
十
三
種
缺
點
。

繼
而
針
對
教
師
設
計
一
份
問
念
，
並
對
威
斯
康
辛
大

學
開
m
H
Z
Q
P可
投
區
的
社
會
工
作
與
社
會
學
合
系
的
教
師

們
施
以
試
捌
訪
問
。
內
容
包
括
:
有
關
於
受
試
者
的
專
業

領
域
、
經
驗
、
工
作
時
間
分
配
，
對
教
育
的
態
度
、
專
業

合
作
的
程
度
、
研
究
和
著
作
記
錄
，
和
對
合
系
的
優
、
缺

點
的
認
知
等
一
連
串
封
閉
性
的
問
題
。
另
外
，
開
放
性
問

題
旨
在
瞭
解
受
試
者
對
與
其
他
學
系
教
師
共
同
工
作
或
分

別
工
作
的
喜
好
，
以
及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之
間
如
何

能
達
成
最
好
的
合
作
，
或
彼
此
難
以
合
作
之
處
。
這
些
反

應
均
用
概
念
性
來
分
類
l
l
(
如
權
力
，
認
知
等
)
。
由

兩
位
登
錄
者
來
分
類
，
他
們
的
一
致
性
達
到
八
九
%
。

這
份
問
卷
是
對
八
八
九
位
專
任
的
社
會
學
和
社
會
工

作
教
師
進
行
階
層
抽
樣
(
旦
旦
旦
出
而
已
E

口
已O
S
S
E
­

-
0
)
。
這
八
八
九
位
教
師
來
自

-
O
二
個
經
社
會
工
作

教
育
委
員
會
(
白
∞
三
個
)
登
記
認
可
的
合
系
和
六
十
六
個

未
被
登
記
認
可
的
合
系
，
這
些
學
系
均
講
授
社
會
學
與
社

會
工
作
兩
學
門
的
課
程
。
但
如
此
一
學
系
中
，
祇
有
八
位

或
少
於
八
位
專
任
教
師
，
全
部
教
師
均
按
選
為
樣
本
，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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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較
大
的
系
，
則
選
出
其
中
的
五
O
%
的
教
師
作
為
樣
本

，
總
共
有
五
O
二
個
樣
本
回
肢
，
佔
五
六
﹒
五
%
。
其
中

社
工
學
者
共
有
二
五
五
人
(
佔
六
一
﹒
四
%
)
，
社
會
學

者
有
二
四
三
人
(
佔
五
一
﹒
六
%
)
;
來
自
大
系
的
教
師

有
二
七
四
人
(
佔
五
六
﹒
九
%
)
，
來
自
小
系
的
教
師
有

二
二
0
人
(
佔
五
三
﹒
二
%
)
;
來
自
己
登
記
的
系
有
三

二
五
人
(
佔
五
五
﹒
二
%
)
，
泛
自
未
登
記
的
系
有
一
七

七
人
(
佔
五
七
﹒
八
%
)
。

請
注
煮
這
份
問
卷
受
到
四
個
限
制

表一:社工學者和社會學者在人口分怖和系

的比較* 的
因
為
社
工
學
者
的
問
卷
回
覆
率
較
高
，
來
自
社
工

學
者
的
資
料
信
度
可
能
較
社
會
學
者
的
高
。

助
大
部
份
回
收
問
卷
的
報
告
，
顯
示
的
有
關
行
為
是

受
試
者
的
主
觀
經
驗
，
而
不
是
來
自
公
正
的
觀
察
者
。

削
叫
很
多
學
系
還
有
一
些
其
他
的
學
科
，
(
如
人
類
學

，
犯
罪
矯
治
)
，
同
時
與
社
工
與
社
會
學
並
存
於
一
系
之

中
，
像
這
樣
的
組
織
可
能
有
什
麼
影
響
，
並
未
被
納
入
本

研
究
內
。

ω
來
自
小
茅
B
學
者
，
在
本
研
究
中
可
能
超
出
其
在

母
軍
體
所
具
有
的
代
表
性
。

除
非
特
別
標
示
，
本
研
究
所
有
資
料
均
以

M
N
來
計

算
，
並
採
用
﹒
O
五
的
顯
著
水
準
。

特 質 l 人自數者% 
社會數學者
人%

128 51. 8 68 28.5 
性

119 48.2 171 71.5 

201 80.1 42 17.5 
學

博士 50 19.9 198 81. 5 

83 33.9 159 67 .4 

162 66.1 77 32.6 

14 6.3 65 28.0 

職 位副教授 62 28.1 79 34.1 

助教授/講師 145 65.6 88 37.9 

164 66.1 83 34.6 
服務年資

六年或以上 84 33.9 157 65.4 

(少於21000 175 70.3 118 49.4 
薪 資 21000或以上 74 29.7 121 50.6 

齡 J39歲或以下 133 53.8 99 41.9 
年

40歲或以上 114 46.2 137 58.1 

研究工作{有無 161 65 .4 217 90.8 

85 34.6 22 9.2 

註...除了年齡的顯著水準在 .05 ，其餘都在 .01

實
精
分
析

一
、
社
工
學
者
與
社
會
學
的
差
異

村
人
口
分
佈
與
系
的
特
色
﹒
.

比
起
社
會
學
者
，
大
部
分
在
學
術
界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
，
臨
年
輕
，
又
多
為
女
性
，
薪
資
也
較
低
。
'
詳
見
表
一

)
他
們
大
多
只
有
碩
士
學
位
，
沒
有
博
士
學
位
，
在
系
上

的
年
資
少
，
昕
處
的
職
位
低
，
而
且
較
少
拿
到
永
久
騁
。

口
研
究
取
向

•• 

社
工
學
者
比
社
會
學
者
較
少
以
研
究
為
取
向
，
三
四

二
八
%
的
社
工
學
者
沒
有
從
事
研
究
，
但
只
有
九
﹒
二
%

的
社
會
學
者
沒
有
從
事
研
究
﹒
'
社
會
學
者
以
較
多
時
間
從

事
研
究
(
五
一
﹒
九
%
的
社
會
學
者
每
星
期
至
少
花
五
個

小
時
以
上
的
時
間
在
研
究
上
，
而
社
工
學
者
只
有
一
七
﹒

六
%
)
;
社
會
學
者
出
版
較
多
(
社
會
學
者
有
一
七
﹒
二

%
的
人
未
會
發
表
過
任
何
文
章
，
而
社
工
學
者
有
五
三
﹒

九
%
的
人
未
曾
發
表
過
任
何
文
章
)
。
然
而
來
自
大
系
的

社
工
學
者
比
來
自
小
系
的
社
工
學
者
較
努
力
於
研
究
工
作

，
此
亦
可
能
反
映
大
系
將
工
作
童
心
置
於
研
究
上
。

一的一

目
合
系
的
傾
向

•• 

從
早
先
的
討
論
，
似
乎
社
會
學
者
與
社
工
學
者
都
較

傾
向
於
分
系
。
然
而
，
資
料
的
分
析
結
果
顯
示
的
態
度
要

比
我
們
所
預
料
的
更
為
復
雜
。

表
二
指
出

•• 
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均
傾
向
於
共
同



傾
肉
於
合
系
或
分
系
之
相
關
性
高
，
比
專
業
身
份
更
能
預
測
教
師
對
A口
-
A
m
或
分
系
的
喜
好
。

工
作
，
但
大
部
分
的
社
工
學
者
對
工
作
的
型
態
較
有
偏
好

，
而
社
會
學
對
這
方
向
傾
向
於
較
中
立
的
態
度
。
從
較
高

的
回
覆
率
也
可
看
出
，
社
工
學
者
對
這
個
問
題
感
覺
比
較

強
。

表二:在合系的學者對合菜、分系的傾向

合系(%)1 無(意%見fl分系(約I
所有的系*

社工學者 (n=248) 47.0 36.5 16.1 I 
社會學者 (n=240) 39.6 27.9 32.5 

大系?
社工學者 (n= 107) 33.6 15.0 51.4 
社會學者 (n= 115) 31. 3 38.2 30.4 

小系，..，..

社工學者 (n= 134) 58.2 14.9 26.9 
社會學者 (n= 120) 48.3 26.7 25.0 

註，..顯著水準 .01

，..，..未達統計上的顯著7J<準

系
的
大
小
會
影
響
受
試
者
對
分
系
的
看
法
，
因
而
在

社
工
學
者
中
顯
示
出
雙
晏
模
式
，
亦
即
來
自
小
系
的
大
部

份
社
工
學
者
喜
歡
合
系
，
來
自
大
系
的
大
多
數
社
工
學
者

喜
歡
分
系
。
在
社
會
學
者
方
面
也
有
類
似
情
形
，
但
顯
得

較
微
弱
，
雙
率
分
別
在
來
自
小
系
者
傾
向
、
「
合
系
」
及
來

自
大
系
者
表
示
「
無
所
謂
」
兩
種
反
應
上
。

這
些
發
現
對
本
研
究
相
當
重
要
，
因
為
系
的
大
小
與

表三A. 社工學者和社會學者對合系優點在認知上的差異性*

變 項"1 自者或社叫 小系或大系 合系或分系

激發意見的交換 一 +21.0%(67.2/46.2) +32.0%(76.6/34.6) 

分享有限的資諒 一 +21.9%(78.2/65.3) +34.0%(85.2/51.0) 

做決策的客觀性 +21.8%(57.0/35.2) +36.6%(63.6/27.0) 

國隊教學 一 +23.1%(57.2/34. 。

聯合研究 一 13.2%(43.8/57.0) + 19.8%(59.9/40. 。

在校權力 + 11 .4%(42.0/30.6) +28.3%(47.1/18.8) 

客座議員 + 10.2%(35.2/25.0) +19.6%(39.7/20. 。

鼓勵學生合班上課 -11.6%(62.0/73.的 一 +27.0%(79.3/52.3) 

增加課程的深度 + 10.5%(51.5/41.0) + 12.9%(83.4/70.5) +30.4%(63.7/33.3)1 

相互保護和支持 +22.6%(64.3/41.7) +36.7%(72.7/36.0) 

相互間的友誼 + 12..9%(83.4/70.5) +27.1%(89.9月2.8)

對計畫的合作 +20.似81.0/60 叫+叭叭83 仰 5)

雖理弓商品論，祖與讀且寶-.路的互補 一 +27.5%(69 .4/41. 9)1 +44.5%(76.7/32.2) 

學生更多的選擇 + 15.5%(76.8/61.3) +40.0%(86.3/46.3) 

註，..在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為 .05 ，百分比的差是為了顯示比較的結果。(百分比表示有

規則地觀察該行為。) . 

"例如 r增加深度」一項，有51.5%的社工學者與41. 0%的社會學者認為是優點

，對社工學者而言，多了10.5%的人同意比優點，小系比大系有更多人同意這種

看法;傾向合系與傾向分系的看法差異更大。

- 41 一



表三B' 社工學者和社會學者對合系缺點在認知上的差異性*

社工學者或

變 項** 小系或大系 合系或分系

社
會

學 者

對資諒的競爭 一叫28 叫50.0)\-33.8%(川9.4)
不同的教育期許 一26.0，% (33.3/59.3) 一 37.7%(30.6/68.3)

社會學者干擾社工 +9.8%(48.4/38.6) 一 19.8%(34.1/53.的 一30.4%(31.5/61.的
學社者工學者干擾社會

一 14.6%(33.3/47.的 一 21. 1%(31. 3月2.3)
學者

太復雜 一 14.7%(16.5/31.2) 一 36.9%(10.2/47.1)

升運和永久聘用的
一38.1%(13.3/51.4) 一27.7%( 19.1 /46 .8)1 標準不同

學生的困惑 一9.7%(41.1/50.1) -3 1. 2%(32.9/64. 。

關心資格的認定 一25.1%(33.8/59.9)

課程的困難性 一 12.7% (19.6/2 1. 3) 一 31.0%(12.1/43.1)

碩士為最高學歷 + 11. 6%(31.8/20.2) 一 24.7%(15.1/39.8) 一 28.6%(16.3/44.9)

社的工技學巧者缺乏研究 -24.3%(30.6/54.9) 一26.9%(30.6/57.5)

會F團 F社會 一 14.1 %(23.0/37. 。 一 17.7%(22 .4 /40.1)1 -23.1%(21. 3/44.的

社工 價者誤解社會 一23 圳8 幻52. 1)1- 35叫 0月1. 0)學的值

*在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為.05. 百分比的差是為了顯示比較的結果。(百分比表示有

規則地觀察該行為。)

艸例如 I碩士為最高學歷」一項，社工學者認為是一項缺點比社會學者的次數為

高，大系和傾向分系的人亦大都認為這是一個缺點。

註

的
對
合
-
4小
優
點
和
缺
點
的
認
知.. 

就
問
卷
中
所
列
對
於
合
系
的
十
四
項
優
點
和
十
三
項

缺
點
，
受
試
者
回
答
其
所
觀
察
到
的
損
率
，
其
中
差
異
達

到
顯
著
水
準
的
，
分
別
列
在
表
三A
和
表
三
百
。

比
較
社
會
學
者
和
社
工
學
者
回
答
有
關
合
系
的
優
點

，
社
工
學
者
提
出
下
列
三
項.. 

ω
在
大
學
藝
具
一
倍
較
大
的
梅
克
。

ω
來
自
另
一
學
門
客
座
講
真
的
機
會
。

ω
較
苓
深
度
的
謀
話
。

缺
點
方
面
，
他
們
提
出
下
列
二
項•. 

ω
社
會
學
若
干
擾
社
工
學
者
。

ω
社
工
學
者
多
只
宿
碩
士
學
位
。

換
句
話
說
:
社
工
學
者
搶
心
在
系
上
的
自
主
和
地
位

。
這
個
發
現
支
持
前
面
所
引
述
的
，
並
強
調
自
主
權
對
社

工
學
者
的
重
要
性
。

社
會
學
者
對
一
項
優
點
(
師
鼓
勵
學
生
合
班
上
課
)

和
二
項
缺
點
(
學
生
的
困
惑
和
社
會
學
者
缺
乏
對
社
會
工

作
價
值
的
暸
解
)
的
看
法
，
值
得
討
論
。
他
們
認
為
的
優

點
，
有
點
兒
令
人
驚
訝
，
因
為
有
些
社
會
學
者
認
為
社
會

工
作
學
生
能
力
較
差
或
遲
鈍
。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有
些
社
會

學
者
和
學
生
顯
出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價
值
也
很
難
正
確
地
理

解
。

一位一

資
料
亦
顯
示
在
訓
練
過
程
中
，
非
正
式
及
非
經
常
性

的
接
觸
，
較
諸
正
式
的
接
觸
，
如
團
隊
教
學
和
聯
合
研
究

來
得
重
要
。
從
受
試
者
談
到
共
同
努
力
的
問
題
，
顯
示
他

們
缺
乏
正
式
的
合
作
。
例
如.. 

只
有
九
﹒
九
%
的
社
工
學

者
會
與
社
會
學
者
合
寫
一
篇
文
章
或
一
本
鞏
固
;
而
只
有
一

.
四
%
的
社
會
學
者
曾
與
社
工
學
者
合
寫
過
。
同
樣
地
，



祇
有
二
七
﹒
五
%
的
社
會
學
者
在
過
去
二
年
中
會
邀
請
社

工
學
者
到
系
土
演
講
，
亦
只
有
三
七
﹒
二M
W的
社
工
學
者

會
邀
請
社
會
學
者
來
演
諮
。
相
對
地
，
有
六
二
﹒
二
%
的

社
工
學
者
會
邀
請
問
行
的
社
工
學
者
演
講
，
有
四
三

M
W的

社
會
學
者
會
邀
請
同
行
的
社
會
學
者
演
講
。
很
明
顯
的
看

出
，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的
工
作
關
係
的
品
質
反
映
在

非
正
式
溝
通
的
品
質
上
。

=
、
系
的
大
小
的
差
異

一
個
合
系
的
大
小
是
決
定
受
試
者
對
合
系
中
共
同
工

作
的
滿
意
程
度
，
以
及
他
們
從
事
於
研
究
的
多
寡
的
重
要

因
素
。
這
些
差
異
可
能
主
要
來
自
沒
有
博
士
學
位
的
社
工

學
者
。
因
為
無
論
系
的
大
小
，
幾
乎
所
有
具
有
博
士
學
位

的
社
會
學
者
和
社
工
學
者
都
宣
稱
在
從
事
研
究
工
作
。

對
工
作
關
係
的
喜
好
，
系
的
大
小
和
研
究
的
導
向
是

有
交
互
作
用
的
三
個
變
項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不
做
研
究
的
受

試
者
(
三
八
﹒
七
%
)
比
做
研
究
的
受
試
者
(
二
六
﹒
九

%
)
較
常
傾
向
於
分
系
，
然
而
，
在
大
系
中
懿
乎
喜
歡
合

系
的
都
做
研
究
(
有
九
三
﹒
二
%
)
;
在
小
系
中
，
二
八

%
喜
歡
合
系
而
不
做
研
究
。
很
明
顯
的
，
對
研
究
有
主
動

的
興
趣
，
可
以
結
合
社
工
學
者
與
社
會
學
者
，
特
別
是
支

持
研
究
的
大
系
。
因
此
，
在
大
系
中
對
研
究
不
感
興
趣
的

社
工
碩
士
，
比
較
不
喜
歡
與
社
會
學
者
合
作
。

其
他
在
統
計
上
已
達
顯
著
水
準
者
如
下
﹒
­

L

在
人
口
統
計
和
系
的
特
質•• 

小
系
的
成
員
臨
年
輕
，
在
系
上
年
資
淺
，
薪
資
也
比

，
大
系
的
人
為
少
。
他
們
很
可
能
是
在
系
上
這
個
學
門
的
唯

一
代
表
，
他
們
領
教
授
兩
個
學
門
的
斑
紋
並
要
花
相
當
多

的
時
間
悶
在
與
教
學
有
闊
的
活
動
上
(
如
上
課
時
蝕
，
上

課
準
備
，
學
生
的
諮
詢
等
)
和
行
政
工
作
上
。
來
自
大
系

的
人
把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貢
獻
在
專
業
活
動
上A如
研
究
、

專
業
協
會
等
)
和
教
授
研
究
課
程
。
最
後
，
如
果
是
大
系

，
系
主
任
多
可
能
是
社
會
學
者
。

9

趴
在
認
識
合
系
的
優
點
和
缺
點
﹒
.

以
系
的
大
小
來
比
較
受
試
者
反
應
在
上
述
十
四
項
優

點
和
十
三
項
缺
點
上
出
現
明
顯
的
差
異
。
從
表
四
可
看
出

，
來
自
小
系
的
人
常
較
能
感
受
到
合
系
的
優
點
，
而
非
缺

點
。
相
反
地
，
來
自
大
系
的
人
，
則
不
成
比
例
地
較
感
受

到
合
系
的
缺
點
。

。
仙
人
際
的
或
系
內
的
衛
突
型
態•• 

表四:對合系優點的認知:

從小系對大系反應的比較*

變 項 |小系(%) I大系(%)
激發意見的交換 67.2 46.2 
分享有限的資輝、 78.2 65.3 
做決策的客觀性 57.0 35.2 
聯合研究 43.8 57.0 

增加課程的深度 83 .4 70.5 
相E保護與支持 64.3 41. 7 

相互間的友誼 83.4 70.5 
對計童的合作 81. 0 60.9 
理論與實務的互補 69 .4 41. 9 

學生更多的選擇 76.8 61.3 

受
試
者
被
要
求
回
答
六
屆
自
測
量
他
們
對
系
上
成
員

如
何
覺
察
權
力
問
題
和
潛
在
街
突
的
觀
察
。
有
個
問
題
( 註...統計上顯著水準達 .05

在
系
上
，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經
常
對
大
部
分
的
問
題

作
不
同
的
投
票
)
是
直
接
徵
詢
兩
個
團
體
權
力
的
競
爭
;

另
一
個
問
題
在
於
瞭
解
系
上
處
理
衛
突
的
態
度
l
l
g

他
們

的
街
突
型
態
被
分
為
﹒u

a
逃
遊

(
2
。
叩
門
戶
心
口
叮
叮
)
在
系
上
，
社
會
學
者
與
社

工
學
者
儘
可
能
避
免
彼
此
的
衛
突
。

b

妥
協

(
2
日
℃
g
B
U
S
-
-
在
系
上
，
社
會
學

者
與
社
工
學
者
對
彼
此
不
一
致
的
看
法
，
常
以
五
十
對
五

十
達
成
妥
協
。

C

競
爭
(
S
B
M
V
Z
E
。
ε
|
|
1
在
系
上
，
社
會
學
者

與
社
工
學
者
企
圖
互
相
剝
削
對
方
，
以
達
成
自
己
的
利
益
。

d

適
應

(
2
g
g
g
a
丘
吉

)
I
i
l在
系
上
，
為

了
達
到
和
諧
，
而
不
願
讓
彼
此
的
不
一
致
顯
現
出
來
。

巴
合
作
(
3
-
E
σ自
己
戶
。
口
)
|
|
』
在
系
上
，
社
會

學
者
與
社
工
學
者
找
到
解
決
彼
此
不
一
致
的
方
法
，
以
達

到
彼
此
之
所
需
。

合
系
的
大
小
與
街
突
的
型
態
有
關
，
小
系
的
成
員
較

大
系
的
傾
向
於
妥
協
(
五
一
﹒
六
%
:
四0
.
六
%
)
、

和
解
(
三
三
﹒
六
%
.. 

一
七
﹒
二
%
)
和
合
作
(
六0
.

四
%
:
三
九
﹒
一
%
)
，
其
差
異
均
達
到
顯
著
水
準
。
大

系
的
成
員
則
較
傾
向
於
逃
避
(
一
九
﹒
七
%
:
四
﹒
六
%

)
，
剝
制
(
二
五
﹒
一
%.. 

八
﹒
五
%
)
和
不
同
的
表
決

台
三
一
了
%
:
八
﹒
九
%
)
，
其
差
異
亦
連
到
統
計
上
的

顯
著
水
準
。

總
之
，
對
合
系
的
問
題
，
大
系
和
小
系
都
有
很
明
顯

不
同
的
經
驗
。
在
小
系
，
其
關
係
主
要
是
被
認
為
是
互
蔥

的
，
可
互
相
激
勵
的
，
沒
有
什
麼
衝
突
的
並
有
利
於
學
生

。
在
大
系
，
其
關
係
則
較
被
認
為
模
糊
不
、
清
。
社
工
學
者

一位一



表五 A: 對合系優點的認知:喜歡合

系對喜歡分系受試者的比較*
較
感
川
受
到
並
關
心
於
相
互
干
擾
和
誤
解
的
問
題
，
彼
此
的

不
同
，
可
指
互
相
衝
突
的
興
趣
，
門
以
及
學
生
的
困
握
。

三
、
合
系
的
偏
好
可
視
為
選
擇
性
認
知
的
例
子

作
者
原
先
預
測
對
合
系
優
點
和
缺
點
的
認
知
，
將
直

接
反
應
在
對
這
種
安
排
的
滿
意
程
度
之
中
。
然
而
，
事
實

顯
示
這
種
關
係
比
預
期
的
更
為
復
雜
。
從
表
五

A
和
表
五

B

可
以
看
出

•• 

對
十
四
項
優
點
的
每
一
項
傾
向
合
系
的
都

比
主
張
分
系
的
反
應
得
更
為
顯
著
(
-
O
O
H
)
。

同
樣
的
差
異
也
發
生
在
缺
點
方
面
，
傾
向
分
系
的
人

對
所
列
的
十
三
項
缺
點
上
的
反
應
也
都
達
到
﹒
。
皂
的
顯
著

水
準
。
由
於
罔
系
的
人
常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選
擇
(
各
系
內

的
反
應
並
沒
有
一
定
的
型
式
，
雖
然
有
少
數
系
的
成
員
一

致
表
示
喜
歡
合
系
或
喜
歡
分
系
，
但
大
部
份
的
系
都
是
混

變 項 l合系(%) I分系(%)

激發意見客的的交資換 76.6 34.6 
分享有策教限 輝、 85.2 51. 0 
做國決隊 學究的 觀性 63.6 27.0 

57.2 34.1 
59.9 40.1 聯在座合梭研權力 47.1 18.8 

客 講員生 39.7 20.1 
增鼓勵學課 合班上課 79.3 52.3 

63.7 33.3 相相加互保間程護和的深支度持 72.7 36.0 
互的友誼 89.9 62.8 

對計論畫的合作 83.6 54.2 
理 與實多務的互補 76.6 32.5 
學生更的選擇 86.3 哇6.3

表五B: 對合系缺點的認知:喜歡合

系對喜歡分系受試者的比較*

變 項 |合(%系rl 分圳系
對資諒的競爭 25.6 59.4 

EEZ線P輯工軸
30.6 68.3 
31.5 61. 9 

社工 干擾社會學者 31.3 52.3 
太復 10.2 47.1 
升遷和永久聘用同不準標的 19.1 46.8 
學關生的資困惑 32.9 64.1 
心 格難的認定 33.8 59.9 
課程的困性 12.1 43.1 
碩士為最者高學歷 16.3 44.9 
社工學學 缺乏解研會究的技巧 30.6 57.5 
社會 者者誤 社 工作價的值價值 21.3 44.4 
社工學誤解社會學的 26.0 61.0 

. 

合
的
)
，
這
似
乎
可
以
令
人
懷
疑
:
如
此
大
的
差
異
能
否

正
確
的
反
應
出
各
系
運
作
上
的
客
觀
差
異
。
因
此
，
很
可

能
是
當
受
試
者
對
合
系
或
分
系
有
了
定
見
之
後
，
才
有
強

烈
傾
向
去
作
選
擇
性
的
感
受
，
解
釋
或
報
導
系
上
的
情
形

，
以
強
化
他
們
的
主
張
。
喜
歡
合
系
的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
學
者
在
每
天
的
工
作
中
可
以
找
到
很
多
理
由
，
使
他
們
這

照
傲
，
而
在
同
一
個
系
上
喜
歡
分
系
的
同
事
，
亦
可
以
在

每
天
的
工
作
經
驗
中
找
到
很
多
理
由
足
以
支
持
他
們
的
信

念
。
彼
此
在
認
知
上
的
差
距
足
使
他
們
至
少
在
活
動
方
面

各
執
己
見
，
使
得
兩
個
團
體
即
使
合
用
辦
公
室
，
實
際
上

卻
仍
像
是
生
活
在
兩
個
不
同
的
世
界
真
。

總
之
，
在
合
系
中
的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在
下
列

各
方
面
都
有
不
同
﹒
﹒
人
口
的
特
質
;
對
教
育
目
的
的
信
念

.
，
心
理
學
的
或
社
會
學
者
的
取
向
﹒
'
研
究
的
取
向
.
，
選
擇

註'"在統計上的顯著7k準為 .001

註'"在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為 .001

合
系
及
其
理
由
.
，
以
及
對
合
系
優
、
缺
點
的
認
知
。
系
的
大

小
是
一
個
重
要
因
素
，
特
別
是
對
社
工
學
者
，
他
們
在
八
人

以
上
的
合
系
中
，
一
般
較
傾
向
自
主
而
非
合
系
;
但
來
自

小
系
的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則
喜
歡
合
系
而
非
分
系
。

研
究
工
作
可
作
為
社
工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之
間
的
一

個
聯
結
，
因
為
從
研
究
中
發
現
，
凡
有
意
於
從
事
研
究
工

作
，
大
部
主
張
合
系
。
另
一
個
發
現
是
受
試
者
對
系
內
互

動
的
認
知
反
映
了
他
們
原
有
的
傾
向
。

這
個
研
究
最
重
要
的
發
現
，
可
能
是
大
部
分
的
社
工

學
者
和
社
會
學
者
發
現

一，
縱
然
二
者
在
教
育
目
的
上
有
不

同
的
期
望
，
合
系
的
優
點
多
於
缺
點
。
特
別
是
來
自
小
系

的
社
工
學
者
認
為
，
不
應
該
為
了
自
己
的
利
益
而
尋
求
自

主
，
因
為
分
系
不
一
定
有
益
。
同
樣
地
，
社
工
學
者
必
讀

檢
查
他
們
對
於
獲
致
認
可
的
政
策
以
促
進
與
社
會
學
者
的

互
惠
關
係
。

在
大
系
中
，
社
工
學
者
較
缺
乏
滿
足
感
，
然
而
從
事

研
究
的
社
工
學
者
，
在
系
上
則
較
易
得
到
滿
足
。
因
此
，

這
些
合
系
上
以
乎
應
選
用
喜
歡
從
事
研
究
或
著
作
的
社
工

學
者
。最

後
，
我
們
應
注
意
的
是.. 

人
都
有
期
望
自
我
實
現

的
性
格
。
對
於
那
些
想
提
昇
社
會
學
者
和
社
工
學
者
之
間

滿
意
程
度
的
學
系
，
有
兩
個
方
向
似
可
探
行

•. 

ω
聘
用
原
本
就
承
認
合
系
與
相
互
合
作
有
益
的
人
。

倒
重
組
系
的
結
構
，
以
加
強
合
作
克
服
衛
突
。

(
本
文
作
者
采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象
和
書
)

本
文
譯
臼

•• 

M。
但
門
口
已
且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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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宅
。
門
}
們

開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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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o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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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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∞
Y
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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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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